
   

 

公允价值在新企业会计准则运用之我见 

文/陈巧慧 

   一、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 
   1999年6月《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性交易》正式发布（2000年1月1日起实施），要求企业在
不同类非货币性交易中采用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作为其入账价值，换入资产公允价值与换出资产账
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记入当期损益，鉴于目前我国评估机构对资产的公允价值评估经验比较欠缺，并
且专业人才比较少。因此人为操纵因素过多的干扰了公允价值的实现，粉饰财务状况。于是，财政
部在2001年1月发布了修订的非货币性交易的准则。修订后的准则不再允许非货币性交易使用了公
允价值计量，对监督有些上市公司滥用公允价值起到了一定作用，这也是财政部根据现实情况所作
出的无奈而又明知的选择。但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竞争体系逐步完善，一味限制公允价值的使用又
是一个不公平的措施，于是对将公允价值再次引入了企业会计准则。此次新发布的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准则在考虑原准则基础上引入公允价值的同时，规定了其运用时所必须具备的两个前提条件：
（1）非货币性交换必须具有商业实质。（2）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 
   笔者认为这两个条件对上市公司使用公允价值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公允价值
运用不当还是可能成为调节利润工具。如上市公司有资产账面值1500万元，现在以3500万或更高的
价值出售。以前证监会还规定至少必须50%的转让款到帐才能计算收益，而现在非货币交易也可以
轻而易举地当作“利润”了。笔者建议：是否与确认大、中、小企业标准一样，根据企业的规模，
如资产多少，比例为多少百分比才是重大的，这样可能会稍便于操作，说实话在实际过程中公允价
值还带有认为因素在里面。 
   二、债务重组准则 
   此次新《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强调了公允价值应当能够“可靠计量”从1998年到现在可
以说公允价值在《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中经历了三个阶段；引入公允价值—取消公允价值—
有条件地运用（可靠计量）那么这三个阶段说明什么问题？第一阶段专家高估并过早地引入公允价
值，由于当时我国经济体制的资本市场，产权市场发展及监管等所存在的问题，公允价值的公允性
没有充分体现出来，结果反而成为一些企业作为操纵利润的手段。故财政部在第二阶段２００１年
作出决定不再允许使用公允价值。但事实上专业人士认为公允价值是强调了对债务重组的计价，要
坚持客观计量，以反映债务的真实价值。对那些债务采用历史成本计价又在物价指数上涨的情况
下，不采用公允价值似乎又失去了真实的意义。财政部也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作出取消的决定。第三
阶段，财政部在总结了第一、二阶段并结合中国国情而做出了调整，将原因债权人让一步而导致债
务人被豁免或者少偿的负计入资本供给的做法改为将债务重组收益计入营业外收入，对于实物抵债
业务，引进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属性，对于这种做法，笔者谈一些看法。 
   三、投资性房地产准则 
   本次新《企业会计准则-投资性房地产》新增的一项重要内容，准则第三章第十条规定：有确
凿证据表明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取得的可以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
续计量的应当同时满足下列条件（1）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有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2）企业能够
从房地产交易市场上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从而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
价值作出合理的估计，还根据国情，禁止含有较多假设的估值技术的应用，并按不同情况，采用成
本模式计量和公允价值模式计量，规定“自由房地产或存货转换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时，投资性房地产按照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计价。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小于原账面价值的，
其差额计入当期损益，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大于原账面价值的其差额计入所有者权益。避免了上市
公司在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时其重仓持有的房地产溢价在账面上集中体现，导致账面利润增加。这与
国际会计准则中“对于将存货转化成将按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转换之日房地产的公允价
值与其原先账面余额之间的任何差额均应在当期净损益中确认的规定有明显不同。笔者认为本次新
准则将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引入，提高了房地产上市公司估值的核心地位。同时，从证券市场的角度
看，公允价值无疑是与投资人津津乐道的“资产重估”概念相一致的，就目前情况看许多的房地
产，零售以及酒店类的上市公司，他们所拥有的物业价值已经远远超过账面价值，个别公司甚至超
过了股票的市价总额。从这些情况看，也似乎可以为这些股票的价值实现提供有力的支持。当然采
用公允价值带来了一些问题，也值得思考。 
   总之，“公允价值”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多数时候比账面价值更可靠，它的获得有赖于市场
体系的健全程度及会计规范体制完善程度和会计人员素质高低等因素。之所以在我国证券市场中

 



“公允价值”不允许，并不是会计不能反映真实的信息，而是由于市场的不健全导致操纵市场行为
的大量存在，只有会计准则遵循市场化原则的国际惯例靠拢，公允价值才有允许的可能（作者单
位：浙江台州广播电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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